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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學校群集性傳染病處理的優化工作

　　早前政府公佈的強制申報疾病數據，多項傳染病案例出現明顯變化，
例如猩紅熱感染個案較去年同期明顯增加；五月腸病毒感染個案（973例）
較去年同月（236例）及上月（332例）分別增加約3倍及約2倍[1]；六月
的流行性感冒感染個案則比上年同月增加約5倍[2]。而隨著暑假期間居民
外遊次數的增加，傳染病的風險進一步上升，開學後的傳染病防治工作
受到學校和家長重視和關注。

　　目前衛生局已針對學校出現的群集性傳染病提供處理指引及通報機
制，根據第1/97/M號法令，就感染特定疾病的病人及接觸者的停學及停
止上班期間，以及其後復課、復工提出證明要求[3]。然而，參考相關法令
[4]，衛生實體有義務命令懷疑感染的人士停學及停止上班，惟目前相關
措施的實施目前尚有不少優化空間，如醫療實體有機制透過傳真通知校
方學生停課及復課時間，但中間可能存在時間延誤，校方經常在學生準
許復課的數日後方才收到學生的復課通知，令校方及前線教師是否讓學
生回校感到兩難，且相關通知不會註明病因，需要老師向家長查詢及提
醒；此外，針對「其他傳染病」方面，由於相關學生的復課，毋須持有
任何證明[5]，經常出現學生在未確定是否痊癒的情況下回校，使其他學
生曝露在傳染風險之下，而家校雙方對於痊癒的認知不一，亦經常增加
前線教師的工作壓力。

　　事實上，根據《傳染病防治法》及《傳染病強制申報機制》規定，
公共或私人醫療機構的負責人、作出首次診斷的醫生、填寫死亡證明書
的醫生，以及作出實驗室診斷的技術人員，有義務在法定時間內，向衛
生局申報履行職務時發現的傳染病個案[6]。即衛生當局應掌握已發現的
案例，在政府主張電子政務的施政方針下，是否有條件建立電子通報平
台，透過智慧手段通報相關停課或停工，以及復課、復工的決定及證明，
一方面政府能更有系統地掌握集體感染的數據和情況，病人亦可省略通
報的流程，同時降低學校爆發傳染病的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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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另一方面，針對學校群集性傳染病處理指引中，復課毋須證明的
「其他傳染病」，根據第1/97/M號法令第五條規定，衛生當局有條件將
未列入清單的疾病納入受停課、停工的要求當中，如現時的腸病毒感染；
參考香港相關措施，結膜炎（紅眼症）及手足口病等亦被列入須醫生判
斷是否痊癒的傳染病[7]，相關疾病亦經常在本澳學校出現，惟目前本澳
仍屬於「其他傳染病」；此外，上述法令實行至今已接近30年，在目前
傳染病風險急速變化下，相關法令的檢討和調整，以及未來如何加強學
校傳染病的防治工作，值得當局重視。

為此提出以下質詢：

1. 第1/97/M號法令明確了衛生實體有義務命令懷疑感染的人士停學及停
止上班，惟目前相關措施尚有不少優化空間以配合實際執行情況。對此，
請問當局能否透過智慧手段，在現時《傳染病防治法》及《傳染病強制
申報機制》的基礎上，建立電子化通報系統，優化通報的流程和時間，
減少傳染病風險的同時，降低前線教師在執行時的延誤或困難？

2. 針對目前第1/97/M號法令已沿用接近三十年，當中受關注及留意的疾
病列表，可能與現時本澳普遍發生的群集性傳染病有所出現，當局雖可
對有特定疾病採用法令第五條予以要求，惟目前僅見腸病毒感染被納入
其中，其他如手足口病、紅眼症等則仍屬指引中的「其他傳染病」，其
復課毋須持有任何證明，可能出現無法保證康復的情況。對此，請問當
局有否計劃檢視及調整相關法令，針對目前傳染病的風險，更新受關注
的疾病列表，並提出更具體和完善的停學制度要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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